
本 院 受 理 的 林 慧 与 郭 洪
涛等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庄市
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
10 月 27 日上午 10 时至 2021 年
10 月 28 日上午 10 时止，在石
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东
司法拍卖平台第二次拍卖被
执行人郭洪涛名下位于石家
庄市裕华区方兴路 77 号安苑
小区 A 区 24-2-502 处住宅及
仓储。详见石家庄市裕华区
人民法院在京东网发布的拍
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
产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
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
起 7 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，逾
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关
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郭 红 艳 与 徐
政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，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
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上午 10 时
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 上 午 10
时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
法院京东司法拍卖平台拍卖
被执行人徐政名下车牌号为
冀 AJ3F98 机动车一辆。详见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在
京东网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
有对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购
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，应自
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7 日 内 向
我院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
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郭寅贺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赵 春 芬 诉

被告郭寅贺(2021)冀 0203 民初
6192 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
纷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
庭传票、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
法律文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
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，并 定 于
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
( 遇 法 定 节 假 日 顺 延) 在 本 院
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
希望你准时参加诉讼，否则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

张棕富：
本院受理(2021)冀 0202 民

初 937 号原告饶斌诉被告张棕
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。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唐山市
路南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215 房
间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或唐
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并交纳上诉费。逾期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法院

王立志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郑 俊 刚 诉

被告王立志民间借贷纠纷一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
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告
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
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
日内，开庭时间定于举证期满
后次日上午 9 时(遇节假日顺
延)在本院林西法庭审判庭公
开开庭进行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裁判。

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

我处于 2021 年 9 月 9 日受
理了李志朋商铺租金提存公
证，李志朋交来商铺租金共计
15 万 元 提 存 款 ，具 体 商 铺 位
于平山县冶河花园小区临街
的 60 号 、61 号 、62 号 、63 号 。
因出租人河北新光房地产开
发有限公司现无法联系,且因
涉诉上述出租商铺已被法院
裁定权属转移。

请上述租金权利领取人，
持相关证明或者法院生效判
决/裁 定 、本 公 告 、身 份 证 明
等材料及时与本处联系，办理
领取上述提存款（商铺租金）
的事宜。

河北省平山县公证处

我 处 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
受理了梁二成商铺租金提存
公证，梁二成交来商铺租金共
计 24000 元提存款，具体商铺
位于平山县冶河花园小区 19
号。因出租人河北新光房地
产开发有限公司现无法联系,
且因涉诉上述出租商铺已被
法院裁定权属转移。

请上述租金权利领取人，
持相关证明或者法院生效判
决/裁 定 、本 公 告 、身 份 证 明
等材料及时与本处联系，办理
领取上述提存款（商铺租金）
的事宜。

河北省平山县公证处

吴 国 强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90678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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